附件
钦州市民服务中心企业开办办事指南
一、项目名称

企业开办

二、办结时限

承诺时限：0.5个工作日

三、办理地点

1.现场办理：钦州市金海湾东大街8号钦州市民服务中心二楼商事登记（企业开办）综合窗口。

2.线上办理：企业综合服务一网通办平台网址：

http://202.103.219.149:1999/qzywtb
广西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

http://zwfw.gxzf.gov.cn/yct/
手机办理APP下载：

广西掌上登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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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10月26日主席令第十五号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6月24日国务院令第156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三次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1997年2月23日国家主席令第82号公布，2006年8月27日国家主席令第55号修订）。

4.《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2014年2月国务院令第648号第二次修订，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5.《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办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年0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发布，2001年5月1日起施行）。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的决定》（2014年12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6号发布，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五、办理范围
1.市城区名称行政区划直冠“钦州”、“广西”且注册资本大于1000万（钦北区皇马工业园区企业为5000万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中无行政区划的有限责任公司
2.在钦州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

六、申报材料
1.《一般企业开办申请书》

2.公司章程

3.董事（执行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或股东会决议，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创立大会会议记录)。对《公司法》和章程规定公司组织机构人员任职须经董事会、监事会等形式产生的，还需提交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4.股东主体资格证和自然人身份证（包括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联络员、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等自然人身份证）

5.住所证明（含住所或经营场所使用承诺、“住改商”承诺等文书。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使用自有场所的，提交房屋或者土地权属证明;使用非自有场所的，提交租赁、借用合同及房屋或者土地权属证明。尚未取得权属证明的，提交房屋购买合同、土地使用权受让合同、房屋竣工验收、规划建设许可等其中一种证明文件;无法提交上述证明的，提交土地房屋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合法使用证明。）

注：1.一般企业指的是以上述材料规范完成一般常规性设立登记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含股份有限公司）。

    2.一般企业开办需要提交的 5份材料，已整合公章刻制、申领发票等信息形成《一般企业开办申请书》“一套材料”，由主表和附表组成。

3.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需补充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4.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需补充提交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涉及发起人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需补充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公开发行股票的应补充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5.实施住所承诺制试点地区的，企业设立免提交“住所证明”，住所证明根据试点地区相关规定提供材料。

◆公司办理设立时，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公司董事、监事、经理，企业委托代理人、联络员等身份的自然人，需要在市场监管总局“工商注册身份验证APP”做实名认证。

七、办理程序

优化企业开办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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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收费依据标准及依据
零费用：新开办企业免费赠送一套五枚印章:法定名称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对同时选择并办理好企业登记、印章刻制、发票申领的新开办企业免费赠送税控设备。                                                          

九、工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十、咨询、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
1.企业登记注册：0777-2558960
2.印章刻制：0777-2558952

3.税务办理：0777-2558949

4.社保登记：0777-2833005

5.医保登记：0777-2811707

6.公积金登记：0777-2856190

7.银行开户：0777-2558931

投诉电话：0777—2558800


